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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要

本
文
的
主
旨
是
探
討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的
「
分
別
觀
行
」

法
門
。
主
要
文
獻
依
據
是
唐
．
地
婆
訶
羅
和
不
空
的
漢
譯
本
以

及
法
藏
所
撰
的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疏
》
。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所
描

述
的
精
密
堅
固
莊
嚴
的
道
場
，
表
示
在
該
世
界
所
住
者
是

一
些

已
經
超
越
欲
、
色
、
無
色
、
無
想
、
於
一
切
法
自
在
無
礙
，
均

具
有
神
足
力
，
皆
超
越
三
界
心
意
識
境
，
一
切
佛
法
如
實
見
的

菩
薩
摩
訶
薩
。
在
此
世
界
的
菩
薩
都
是
已
經
去
除
「
分
別
心
」

，
千
錘
百
煉
達
到
相
無
自
性
，
空
性
見
的
正
覺
者
，
那
麼
如
何

修
習
才
能
達
到
此
境
界
就
是
本
文
探
討
的
重
心
。

在
本
法
門
中
，
金
剛
藏
菩
薩
摩
訶
薩
開
示
應
觀
諸
法
爲
因

緣
假
有
，
而
無
體
性
，
依
法
修
習
禪
定
可
以
遠
離
諸
煩
惱
，
而

得
到
諸
多
的
利
益
，
而
觀
行
法
唯
有
發
廣
大
菩
提
心
的
菩
薩
才

能
修
行
的
，
此
佛
土
中
有
三
種
人
不
能
往
生
的
。
即
是
三
界
中

有
生
、
老
、
死
過
患
者
；
有
分
別
顳
倒
想
者
及
執
著
妄
識
者
。

在
本
法
門
中
亦
示
外
人
計
執
常
，
是
與
因
果
相
違
的
。
因

一
切

＾
大
乘
密
嚴
經
〉的

- 
法
隨
緣
變
化
，
有
因
果
變
化
關
係
，
因
果
二
法
俱
是
無
常
故
。

又
外
人
計
色
是
具
有
自
性
的
微
塵
因
所
成
；
而
計
我
爲
因
。
但

一
切
法
係
因
緣
和
合
而
假
生
，
故
勤
衆
生
應
離

一
切
諸
魔
及
三

毒
而
勤
修
及
觀
行
。

關
鍵
訶
：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，
〈
分
別
觀
行
品
〉
，
無
分

別
心
，
因
緣
假
有
、
體
性
。

｀
诒
"
4
-
a

本
論
文
大
綱
所
呈
現
的
要
項
，
依
序
爲
硏
究
主
題
、
問
題

意
識
、
文
獻
依
據
、
學
界
研
究
概
況
、
研
究
進
路
與
方
法
、
論

述
架
構
及
研
究
的
重
要
性
，
概
述
如
下
：

(
－
)
研
究
主
題
：
本
文
主
要
探
討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的

「
分
別
觀
行
」
的
觀
點
，
所
以
主
題
相
當
明
確
。

u
-
)
問
題
意
識
及
研
究
動
機
：
本
經
文
論
述
的
重
點
是

如
何
成
就
分
別
觀
行
？
有
關
本
文
的
問
題
意
識
與
研
究
動
機
說

明
如
下
：

「
分
別
觀
行
」法
門
探
討
(
D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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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云
：
「
十
方

一
切
佛
，
皆
由
此
定
生
，

當
知
最
殊
勝
、
非
思
量
所
及
」

1

。
表
示
若
修
習
止
、
觀
成
就

，
可
得
內
證
智
，
可
以
成
佛
，
而
得
清
淨
眞
我
相
，
至
於
如
何

修
學
？
由
於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中
有
論
述
修
的
法
門
，
所
以
引

起
本
文
之
研
究
動
機
。

U
-
-
)文
獻
依
據
：
本
文
主
要
的
文
獻
依
據
是
六
七
六

I

六
八
八
年
唐
．
地
婆
訶
羅
的
譯
本
及
七
六
五
年
唐
．
不
空
的
漢

譯
本
2

。
還
有
六
九
0
年
法
藏
的
註
疏
3

。
可
供
硏
究
參
考
。

(
四
)
學
界
研
究
概
況
：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的
「
分
別
觀

行
法
門
」
這
個
主
題
似
乎
尙
未
引
起
學
界
特
別
的
重
視
或
專
門

的
探
討
，
國
內
目
前
只
有
蔡
耀
明
的
論
文

4

。
其
內
容
主
要
在

討
論
「
有
無
」
並
非
適
任
的
形
上
學
概
念
，
可
供
本
研
究
之
參

考
。

(
五
)
研
究
進
路
與
方
法
：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的
觀
行
法

門
是
以
佛
法
的
修
學
實
證
爲
根
本
．
所
以
本
研
究
進
路
是
以
仔

細
的
態
度
對
經
文
進
行
解
讀
。

在
「
研
究
方
法
」
上
，
其
義
理
方
面
，
首
先
必
須
精
讀
文

本
、
練
習
與
文
本
進
行
對
話
、
探
討
、
思
索
及
掌
握
文
本
的
意

涵
。
其
次
對
不
理
解
之
處
，
可
參
考
其
他
經
典
或
註
疏
作
對
比

，
如
此
對
掌
握
經
文
的
義
理
會
更
有
幫
助
。
而
對
於
「
名
相
」

疑
惑
之
處
，
必
須
從
字
源
上
確
定
每
個
字
的
基
本
意
思
，
和
這

些
字
詞
在
文
章
脈
絡
中
的
眞
正
意
涵
，
以
免
誤
解
其
意
。

(
六
)
本
論
文
架
構
：

本
論
文
扣
緊
所
關
注
的
「
修
行
止

觀
法
門
」
的
主
題
上
。
沿
著
關
鍵
詞
，
逐

一
打
開
其
意
涵
、
依

據
和
理
路
。
因
此
在
組
織
架
構
上
，
共
分
爲
三
節
。
其
次
爲
：

第

一
節
：
前
言
，
是
全
文
的
構
想
與
梗
概
。
第
二
節
、
《
密
嚴

經
》
的
「
分
別
觀
行
法
門
」
解
讀
，
融
會
貫
通
經
文
的
脈
絡
，

對
其
關
鍵
字
詞
作
適
當
的
理
解
與
融
貫
，
藉
以
探
討
修
習
分
別

觀
行
法
門
的
意
含
。
第
三
節
、
結
論
總
結
全
文
的
要
點
。
爲

便
於
解
讀
，
圖

一
列
出
本
論
文
的
組
織
架
構
。

(
七
)
研
究
的
重
要
性.. 

本
文
的
重
要
性
有
下
列
二
項
：

L
研
究
主
題
所
關
注
的
「
觀
行
法
門
」
是
指
引
修
行
者
透

過
止
觀
的
修
習
，
訓
練
心
具
有
覺
照
能
力
，
開
啓
本
有
的
智
慧

，
趨
向
解
脫
煩
惱
的
成
佛
之
道
，
所
以
止
、
觀
在
修
道
上
的
重

要
性
是
被
肯
定
的
。

2
修
習
止
觀
，
若
沒
有
正
知
、
正
見
，
則
可
能
會
在
萬
物

的
相
和
名
上
思
量
其
二
分
法
的
妄
執
分
別
，
行
者
應
時
時
覺
悟

，

一
切
法
相
皆
是
因
緣
所
生
觀
一
切
諸
法
的
實
性
，
勤
修
觀
不

取
著
，
遠
離
諸
多
煩
惱
，
對
個
人
的
修
道
上
是
具
有
相
當
重
要

的
意
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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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法
藏
法
師
對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分
別
觀
行
品
》
的
解
讀

如
圖

一
所
示
，
概
述
如
下
：

(
-
)
以
長
辨
釋
行
因
得
成
威
德

－
一
｀

《
賓
最
經
》
的
r
分
別
视
行
法
門
」

篠
讀

一丶前言

.::.、《密嚴經》的「分別覬行法門 j 解請

（一）以表行辨釋行因行成威德

(1)覬諸法是因緣假有而無體性（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冊，

頁七三六，中）

(2)依法修諸定，可離過得益（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冊，頁

七三六，下）

(3)覬行法，唯大菩蔭堪能修行（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冊，

頁七三六，下）

(4)結動修習（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冊，頁七三六，下－頁

七三七， J:.)

(.::.)以偈頌歸納長行所述

(1) 示正理（前六頌） （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冊，頁七三七）

(2)玻外人執（次.::.£頁半） （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冊，頁

七三七）

(3)舉益動修（後四頌）

七三七）

三丶結論

（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冊，頁

圖一、本論文的組織架構

地
婆
訶
羅
所
譯
漢
譯
本
中
〈
分
別
觀
行
品
〉
中
有
長
行
和

偈
頌
二
部
份
，
而
不
空
的
譯
本
全
部
是
偈
頌
。
然
而
兩
的
譯
述

內
容
並
沒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，
由
於
法
藏
法
師
的
註
疏
是
根
據
地

婆
訶
羅
的
譯
本
，
所
以
其
科
判
可
作
如
下
的
解
讀
：

m
觀
諸
法
是
因
緣
假
有
而
無
體
性

緣
起
法
是
佛
法
的
標
誌
，
是
佛
陀
解
釋
一
切
事
物
出
現
和

運
作
的
道
理
，
也
是
修
行
解
脫
的
依
據
。
通
過
對
緣
起
法
的
理

解
，
我
們
便
能
培
養
出
正
見
和
智
慧
，
繼
而
能
斷
除
煩
惱
和
痛

苦
。

緣
起
法
又
稱
爲
因
緣
法
。
在
此
，
「
法
」
的
意
思
是
道
理

和
法
則
。
「
緣
起
法
」
即
事
物
憑
藉
因
緣
的
和
合
，
而
得
以
生

起
的
法
則
。
「
因
」
具
有
種
子
的
含
義
，
意
謂
事
物
的
出
現
是

有
其
前
因
後
果
，
又
或
是
在
因
果
相
依
的
情
況
下
而
出
現
。
例

如
，
播
種
瓜
的
種
子
必
定
生
出
瓜
。
「
緣
」
爲
輔
助
條
件
。
必

須
衆
緣
和
合
才
能
引
發
因
的
潛
能
，
令
果
報
生
起
。
例
如
，
瓜

的
種
子
發
芽
，
必
須
有
水
、
氣
溫
、
土
壤
等
輔
助
條
件
和
合
才

能
結
出
瓜
果
。

緣
起
法

(
P
a
t
i
c
c
a
s
a
m
u
p
p
a
d
a
n
a
y
o
)

基
本
上
是
開
顯
生

死
或
生
滅
輪
轉
的
因
緣
結
構
，
即
開
顯
維
持
生
死
／
生
滅
輪
轉

及
令
它
從
一
世
轉
到
另
一
世
的
諸
緣
。
在
註
疏
裡
，
緣
起
被
定

義
爲
：
「
諸
果
依
靠
諸
緣
的
聚
合
而
同
等
生
起
」
。
在
佛
法
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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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，
沒
有
說
一
因
產
生
－
果
，
也
沒
有
說
多
因
產
生

－
果
，
也

沒
有
說

一
因
產
多
果
，
都
是
多
因
產
生
多
果

5
o

「
緣
起
」
這
一
詞
是
由
「
p
a
t
i
c
c
a」
(
緣
於
)
及
「

s
a
m
u
p
p
a
d
a

」
(
正
確
地
生
起
)
組
成
的
複
合
字
，
意
思
是
緣

於
某
因
，
使
得
果
正
確
生
起
。
緣
起
的
法
則
是
：
「
此
有
故
彼

有
，
此
生
故
彼
生
，
此
無
故
彼
無
，
此
滅
故
彼
滅
。

6

」
不
講

人
、
我
、
衆
生
的
。

緣
是
指
一
切
物
事
之
間
生
起
一
種
互
相
交
涉
的
關
係
，
這

種
關
係
簡
單
的
說
共
有
四
種
，
稱
爲
「
四
緣
」
。

一
、
因
緣
，

因
緣
的
因
是
指
主
要
的
原
因
，
緣
指
次
要
的
助
緣
，
例
如
草
木

，
種
子
即
其
因
，
水
、
土
、
日
光
等
資
養
即
其
緣
。
二
、
所
緣

緣
，
所
緣
是
境
，
能
緣
是
心
，
心
心
所
法
，
使
境
方
生
，
即
見

相
二
分
，
俱
起
而
爲
緣
。
三
、
等
無
間
緣
，
凡
是
心
王
所
有
緣

慮
的
東
西
，
都
是
剎
那
相
續
，
念
念
生
滅
，
前
念
和
後
念
是
平

等
的
，
也
是
沒
有
間
斷
地
前
後
相
引
的
，
故
等
無
間
緣
乃
是
現

行
引
現
行
。
四
、
增
上
緣
，
即
是
這
一
法
的
生
起
，
是
由
另

一

法
幫
助
的
緣
，
才
能
令
其
加
增
向
上
。
上
述
四
緣
，
色
法
的
生

起
，
只
須
因
緣
和
增
上
緣
；
心
法
的
生
起
，
則
須
四
緣
具
足
。

佛
法
的
一
切
深
義
、
大
行
，
都
是
由
於
觀
察
因
緣
(
緣
起

)
而
發
見
的
。
試
以
造
屋
爲
譬
喻
，
其
因
緣
的
深
義
，
可
分
爲

三
層
，
即
：

L
如
造

一
間
屋
子
，
房
子
即
是
存
在
的
。
但
房
子
的
存
在

，
要
從
種
種
的
木
、
石
、
瓦
、
匠
人
等
因
緣
合
成
，
這
是

「
果
從
因
生
」
。

2
房
子
有
成
爲
房
子
的
基
本
原
則
，
如
違
反
這
房
屋
的
原

則
，
即
不
能
成
爲
房
子
，
這
就
是
「
事
待
理
成
」
。

3
房
子
必
依
空
間
而
建
立
，
如
此
處
已
有
房
子
，
那
就
不

能
在
同

一
空
間
再
建

一
所
房
子
，
這
譬
如
「
有
依
空
立
」
。

緣
起
法
是
由
佛
陀
「
自
所
覺
知
，
成
等
正
覺
，
烏
人
演
說

，
開
示
颜
發
。
7

」
緣
起
法
的
眞
實
性
是
客
觀
和
普
遁
的
，
故

說
：
「
若
佛
出
世
，
若
未
出
世
，
此
法
常
住
，
法
住
法
界
。

i

緣
生
法
就
是
依
據
緣
起
法
而
現
生
的

一
切
精
神
與
物
質
現

象
。
其
中
「
法
」
是
有
事
物
和
現
象
的
含
義
。
例
如
，
「
諸
法

」
即
代
表
一
切
事
物
和
現
象
。
緣
起
法
是
法
則
，
猶
如
「
畸
」

；
緣
生
法
是
現
象
，
例
如
水
、
冰
、
蒸
氣
等
。

緣
生
法
既
然
是
依
據
緣
起
法
而
現
生
，
因
此
必
爲
「
緣
聚

而
生
，
緣
散
而
滅
」
，
僅
是
相
依
相
對
，
互
爲
因
緣
而
有

9
o

緣
生
法
是
必
定
隨
著
因
緣
變
化
而
無
常
生
滅
的
。

又
如
凡
是
有
的
，
起
初
必
是
沒
有
的
，
所
以
能
從
衆
緣
和

合
而
現
起
爲
有
．
，
由
於
有
生
住
異
滅
及
成
住
壞
空
的
法
則
，
所

以
依
緣
生
法
一
切
現
象
，
終
究
也
必
歸
於
無
。
房
子
在
本
無
今

L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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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，
已
有
還
無
的
過
程
中
，
就
可
見
當
房
子
存
在
時
，
僅
是
因

緣
和
合
相
續
的
假
在
，
當
下
即
不
離
存
在
的
否
定
空
。
如

離
卻
非
存
在
，
房
子
本
有
他
的
眞
實
自
體
，
那
就
不
會
從
因
緣

生
，
不
會
從
無
而
有
，
已
有
還
無
的
現
象
發
生
。
這
樣
，
從
因

果
現
象
，
一
步
步
的
向
深
處
觀
察
，
就
發
見
這
最
徹
底
，
最
究

竟
的
因
緣
論
。

所
以
〈
分
別
觀
行
品
〉
中
在
引
喻
假
法
，
首
先
以
建
房
舍

爲
例
，
其
次
再
以
手
指
合
起
來
就
成
的
拳
頭
，
而
若
無
手
指
的

和
合
，
則
無
法
成
爲
拳
頭
。
另
外
像
軍
隊
是
由
衆
多
的
士
兵
組

合
而
成
，
離
士
兵
，
無
軍
隊
又
軍
隊
體
非
實
有
。
車
是
車
輪
、

車
軸
等
組
合
之
後
而
稱
名
，
森
林
也
是
由
衆
樹
所
組
成
，
離
樹

木
並
無
森
林
，
故
森
林
體
非
實
有
，
又
如
瓶
衣
是
陶
師
和
製
衣

師
利
用
泥
土
或
玻
璃
燒
製
而
成
，
或
在
成
衣
廠
利
用
棉
花
、
布

料
所
製
成
的
。
故
一
切
萬
物
皆
是
和
合
所
成

1

。
而
具
有
智
慧

的
人
綜
觀
以
上
譬
喻
如
同
作
夢
，
夢
中
虛
妄
有
，
夢
醒

一
切
空

，
我
們
的
身
體
也
是
一
樣
是
由
色
、
受
、
想
、
行
、
識
五
蘊
和

合
的
虛
相
身
本
無
，
而
妄
計
爲
有
，
又
如
高
山
受
到
土
石
流
可

能
一
夕
之
間
化
爲
平
地
，
朽
屋
改
建
亦
需
拆
除
，
因
此
從
無
常

的
角
度
深
入
觀
察
和
覺
知
五
蘊
組
合
的
身
體
和
諸
界
積
集
的
高

山
在
觀
念
上
就
不
會
落
入
諸
如
有
無
的
局
限
對
立
，
而
覺
知
諸

法
都
是
因
緣
假
合
而
生
的
，
而
其
體
性
是
不
生
不
滅
的
，
這

一

引
文
指
出
若
執
著
諸
法
決
定
有
實
在
的
自
性
，
以
爲
諸
法

方
面
的
義
理
可
以
《
中
觀
·
觀
有
無
品
》
加
以
詮
釋
如
下
：
1

中
觀
學
派
認
爲
一
切
諸
法
爲
相
待
的
現
象
，
因
緣
和
合
時

，
現
起
如
幻
如
化
的
法
相
是
「
有
」
·
·
假
使
因
緣
離
散
的
時
候

，
幻
化
的
法
相
離
滅
，
就
是
「
無
」
1

。
正
如
《
中
論
》
〈
觀

有
無
品
〉
說
：

若
法
實
有
性
，
後
則
不
應
異
，
性
若
有
異
租
，
是

3 

事
終
不
然
。
l

若
法
實
有
性
，
云
何
而
可
異
，
若
法
實
無
性
，
云

4 

何
而
可
異
。
l

《
中
論
》
論
主
評
破.. 

假
定
諸
法
是
實
有
自
性
的
，
將
不

能
從
有
而
無
·
，
即
不
能
有
變
異
。
緣
起
事
相
是
此
有
故
彼
有
，

此
無
故
彼
無
。
如
果
諸
法
實
有
自
性
：
「
只
可
說
此
有
故
彼
有

，
不
應
更
說
此
無
故
彼
無
了
1

。
」
說
實
有
自
性
，
又
要
承
認

有
變
異
相
，
這
純
悴
是
自
相
矛
盾
的
戲
論
。
可
見
諸
法
實
有
自

性
的
不
可
成
立
的
。
如
《
中
論
》
云

定
有
則
蕎
常
，
定
無
則
蕎
斷
，
是
故
有
智
者
，
不

6 

應
著
有
無
1
o

若
法
有
定
性
，
非
無
則
是
常
，
先
有
而
今
無
，
是

7 

則
爲
斷
滅
1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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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始
終
是
恒
常
不
變
的
。
如
此
就
落
入
常
見
的
過
失
。
相
反
的

，
執
著
諸
法
決
定
是
「
實
無
」
的
，
犯
斷
見
的
過
失
。
諸
法
是

常
或
斷
，
是
違
反
緣
起
的
相
續
性
。
故
言
體
性
是
不
生
不
滅
的

(
未
完
待
續
)

L

＾
大
乘
密
嚴
經
v
'

＾
大
正
藏
v
第
十
六
冊
，
頁
七
七
五
中

。

。
另
一
異
譯
云
：
「
我
等
諸
如
來
，
皆
行
此
三
味
，
於
斯
得

自
在
，
清
淨
成
正
覺
，
未
曾
有
－
佛
，
非
此
三
味
生
，
是
故

此
三
昧
，
思
惟
不
能
及
」

七
四
六
)

(
＾
大
正
藏
v
第
十
六
冊
，
頁

。
引
文
中
三
味
就
是
空
、
無
相
、
無
願
是
修
觀
的

三
種
不
同
所
緣
境
，
詳
見
林
維
明

U
-
o
-
O
)

．
覿
法
品
)
之
三
三
味
探
討
〉

註
釋
：

＾
第
二
十
一
屆
全
國
佛
學
論

文
聯
合
發
表
會
論
文
集
)
頁
一
三
七
I

一
四
九
。

2

＾
大
乘
密
嚴
經
)
,
＾
大
正
藏
)
第
十
六
冊
，
頁
七
二
三

I

七
四
七
，
以
及
頁
七
四
七
，
下

I

七
七
六
，
中
。

3

＾
大
乘
密
嚴
經
疏
)
白
馬
精
舍
印
經
會
恭
印
＾
續
藏
經
)
卷

二
十
一
，
頁
一
二
八
，
上

I

一
七
O
，
下
，
或
新
文
豐
圖
書

公
司
恭
印
＾
續
藏
經
)
卷
三
十
四
，
頁
二
四
八
I

二
九
O
。

4
蔡
耀
明

U
二
)
。
九
)
〈
論
「
有
無
」
並
非
適
任
的
形
上
學

概
念
·
·
以
＾
密
嚴
經v
和
＾
入
楞
伽
經
v
為
主
要
依
據
〉
，

〈
＾
中
論

＾
大
正
藏
)
第
十
六
冊
，

＾
阿
昆
達
摩
實
用
手
冊
生
活

詰
1
1。

(
1
\
Q一
三
)

5

善
戒
法
師

與
修
行
的
融
合
)
嘉
義
：

法
雨
道
場
，
頁
三
一
六
。

0

＾
雜
阿
含
經
)
二
八
三
經
至
三

0
O
經
，
頁
七
九
，
上

I

八
十
五
，
下
。

工
＾
雜
阿
含
經
v
第
二
九
六
經
。

＾
大
正
藏
v
第
二
冊
，
頁

八
十
四
。

＆
此
法
常
住
、
法
住
法
界

.. 

經
文
節
自
＾
雜
阿
含
經

v
第

二
九
六
經
，
第
二
冊
，
頁
八
十
四
。
意
思
是
説
「
緣
起
法
」

的
道
理
(
此
法
)
,
無
論
佛
出
世
與
否
，
皆
是
恆
常
安
住
於

十
方
世
界
(
法
界
)
的
o

9
相
依
相
對
，
互
為
因
緣
而
有

：

事
物
的
出
現
須
要
依
靠
其
他

因
緣
的
配
合
和
支
持
(
例
如
，
我
們
的
五
臟
六
腑
都
是
相
依

相
助
，
和
合
相
處
而
得
生
存
)
，
或
是
相
對
照
之
下
才
能
建

立
意
義
(
例
如
，
因
苓
菲
丶
正
邪
丶
大
小
都
相
對
之
下
才
有
意

義
)

1
0
＾
大
乘
密
嚴
經v
:

「
譬
如
有
人
在
空
閒
地
，
以
泥
瓦
草
木

葺
之
成
字
。
既
而
諦
觀
－
一
物
中
無
舍
可
得
。
又
如
多
指
共

合
成
拳
。
離
指
求
拳
即
無
所
有
。
軍
徒
車
乘
城
邑
山
林
。
瓶

衣
等
物
一
切
皆
是
和
合
所
成
。
」

。

＾
正
覿
)
五
十
期
，
頁
六
十
五
I
-
0
三
，
南
投
：
正
覿
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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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玄
奘
大
學
舉
行
浴
佛
感
恩
典
禮
及
圜
遊
會

煩
講
記
)
'
頁
二
四
六
。

頁
七
三
六
，
中
。

n

＾
大
乘
密
嚴
經
v
:

「
智
者
戳
之
悉
如
夢
事
，
凡
夫
身
宅
亦

復
如
是
。
諸
界
積
集
譬
如
高
山
危
脆
不
安
同
於
朽
屋
。
不
生

不
滅
非
自
非
他
」
＾
大
正
藏

v
第
十
六
冊
，
頁
七
三
六
，
中

在
．
，
不
生
也
不
滅
。
是
緣
起
假
名
的
，
一
切
性
空
的
；
有
無

生
滅
宛
然
，
而
推
求
諸
法
實
性
不
可
得
的
。
」

。

. 1
2印
順
法
師

'
＾
中
戳
論

玄
奘
大
學
宗
教
與
文
化
學
系
、
新
竹
市
佛
教
會
，
五
月
廿
日

在
玄
奘
大
學
校
內
舉
辦
「
穿
趨
時
空
感
恩
月
：
浴
佛
大
典
暨
素
食

園
遊
會
」
活
動
，
包
括
玄
奘
大
學
校
長
劉
得
任
、
玄
奘
社
會
科
學

院
院
長
昭
慧
法
師
、
中
國
佛
教
會
理
事
長
圓
宗
長
老
、
新
竹
市
佛

教
會
理
事
長
真
理
法
師
以
及
新
竹
市
佛
教
會
會
員
等
，
以
及
新
竹

市
副
市
長
李
宏
生
先
生
與
各
界
代
表
、
校
內
師
生
等
均
到
場
參
與

玄
奘
大
學
每
年
農
曆
四
月
都
舉
辦
「
浴
佛
法
會
」
，
除
了
緬

懷
佛
陀
外
，
也
藉
由
浴
佛
過
程
淨
心
，
並
向
父
母
、
師
長

、

國
家

與
佛
陀
感
恩
，
因
此
學
校
將
五
月
訂
為
「
感
恩
月
」
，
舉
辦
浴
佛

頁
二
十
，
中
。

1
5印
順
法
師
，
＾
中
觀
論
頌
講
記
V
，
頁
二
五
五
。

1
6
＾
中
論
)
卷
三
〈
戳
有
無
品
〉

頁
二
十
，
中
。

'
＾
大
正
藏
)
第
三
十
冊
，

'
＾
大
正
藏
)
第
三
十
冊
，

'
＾
大
正
藏
v
第
三
十
冊
，

'
＾
大
正
藏
v
第
三
十
冊
，

節
相
關
活
動
。
此
次
活
動
也
設
有
素
食
園
遊
會
、
義
診
脊
椎
矯
正

、
藝
文
表
演
、
佛
陀
的
＿
生
問
答
比
賽
、
素
食
創
意
烹
飪
賽
、
佛

教
文
藝
攝
影
比
賽
、
抄
心
經
書
法
比
賽
、
給
佛
陀
的
＿
封
信
徵
文

比
賽
與
摸
彩
活
動
等
。

廿
日
當
日
，
學
生
除
自
發
參
與
浴
佛
，
雙
手
合
十
誠
心
祈
福

，
而
玄
奘
大
學
的
學
生
社
團
，
包
括
太
鼓
社
、
原
民
社
、
清
涼
禪

學
社
、
吉
他
社
、
手
語
社
等
也
有
相
當
精
采
的
表
演
活
動
，
為
莊

嚴
的
浴
佛
大
典
中
，
增
添
了
青
春
動
感
的
元
素
。
展
現
學
生
多
方

的
才
藝
。

頁
二
十
，
中
。

1
7
＾
中
論
)
卷
三
〈
戳
有
無
品
〉

「
此
有
此
無
，
離
卻
因
緣
不
存
在
，
也
不
非
存

頁
二
十
，
中
。

1
4
＾
中
論v
卷
三
〈
觀
有
無
品
〉

為
＾
中
論

~

v
卷
三
〈
觀
有
無
品
〉


